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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學夷《詩源辯體》杜詩學析論

 陳　英　傑 *

提　　要

明代復古派摹擬太甚的問題，不僅遭遇來自社群外部的挑戰，始終也是其

內部有識之士深所焦慮。對於這種「創作實踐」的現象、流弊，他們是否透過

「理論思維」層面的探索、建構加以救治？面對時下詩壇日漸增強對於摹擬流

弊的攻擊力道，又是如何與時俱進，繼續堅守復古壁壘？本文認為，晚明許學

夷在《詩源辯體》中的杜詩學論述，因其著述性格和歷史位置，提供了一個絕

佳的觀察窗口。故本文首先梳理許學夷杜詩批評的主要內容，以奠定後續討論

基礎；再進一步置入復古派前行詩學傳統脈絡，以凸顯許說之新異性和重要意

義。研究成果顯示：許學夷對杜甫五古、歌行和律詩諸體的審美特色，進行了

極精細的分類、描述和評價，實具重大意義。如杜甫五古「通變」，歌行「以

興御意」，尤其是杜甫和盛唐諸家律詩「各自為勝」，諸說對復古派前行詩學

傳統皆深具反叛意味，卻亦果能消弭摹擬流弊，繼續堅守古典詩歌美學理想。

他的獨到見解，並為清初王漁洋詩說導夫先路。

關鍵詞：許學夷、詩源辯體、杜甫、盛唐詩、明代復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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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Xu Xue-Yi’s Criticism of Du 
Fu’s Poetry in His Tracing the Origins 
and Distinguishing the Types of Poems

Chen, Ying-Chieh*

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revivalist scholars have often mimicked ancient people 
that they have usually received negative criticism. How they, being aware of this 
issue, have proposed theories to solve the problem is the core issue addressed in 
this article. To achieve this goal, it is a must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Xu Xue-
Yi’s criticism of Du Fu’s poetry in his Tracing the Origins and Distinguishing the 
Types of Poem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tent of Xu’s criticism, cross-references 
traditional views, and thereby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viewpoints. It finds 
that Xu has made a detailed classification that features description and evaluation 
of Du’s poetry with arguments of high importance. For example, Xu deems that 
Du’s poetry is both traditional and creative and Du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xing 
‘implied comparison.’ He also notes that Du and high-Tang poetry have the same 
value. His innovative arguments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revivalist imitation of 
ancient poetry and are also a precursor of Wang Yu-Yang’s theories. 

Keywords: Xu Xue-Yi, Tracing the Origins and Distinguishing the Types of Poems, 
　　　　  Du Fu, high-Tang poetry, revivalist school in the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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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英　傑

一、前　言

復古派盤踞明中葉以後騷壇百餘年，聲勢浩大，然而其詩摹擬太甚、未能

杼軸予懷，一直是揮之不去的疑雲，也帶給人鮮明的刻板印象。清代四庫館臣

便曾毫不客氣地批評李夢陽（1472-1529）的復古創作實踐：「古體必漢魏，

近體必盛唐，句擬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1 李夢陽身為復古派的靈

魂人物，其所招致摹擬過度的批評，很自然會被當作整個流派的通病源頭。如

館臣另一段文字描述：「末俗承流，空疏不學，不能如王、李剽掇秦漢，乃從

而剽掇王、李，黃金白雪，萬口一音。」2 此謂王世貞（1526-1590）、李攀龍

（1514-1570）等復古派鉅子猶不免摹擬過度之病，其追隨者只能等而下之。

實際上，閱覽四庫總目復古派文集提要，幾乎隨處可見「剽竊摹擬」、「都無

新意」、「一字一句必似古人，而意趣罕所自得」、「舊調居多，新意殊少」、

「不出贗古之習」、「沿襲窠臼，貌似而神非」之類負面評述。3 廿世紀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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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筆者執行科技部 104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從《詩藪》到《詩源辯體》：明代

復古派的杜詩價值論」（MOST 104-2410-H-004-167）之部分成果。尋求發表過程

中，渥蒙匿名審查先生鼓勵和指正，並提示未來可續作研討之方向，獲益實多，謹

致謝忱。
1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卷 171，《空同集》

提要，頁 1497。
2   同前註，卷 172，《少室山房筆叢》提要，頁 1512。
3   同前註，卷 177，《江午坡集》提要，頁 1583；《穀原集》提要，頁 1584；卷 178，《震

堂集》提要，頁 1600；《覆缻集》提要，頁 1602；卷 179，《峽雲閣存草》提要，

頁 1621；卷 180，《編蓬集》提要，頁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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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文學史或通論性著作仍抱持相近的論調。復古派儼然被視為一個古色斑斕

卻殊乏真情實感及創造力的流派。

這樣的觀感、論調，其實存在進一步檢驗的餘地。近年何宗美檢驗四庫總

目的復古派別集提要，即發現其中復古派創作摹擬過度的負面形象，乃是館臣

基於某種先入為主的批評立場而刻意誇大。4 例如，稍早簡錦松研讀李夢陽詩

集，實能讀出其「我情今事」的書寫特色，多方展現「主體我」的存在。5 而

曾守正聚焦查核四庫總目復古派詩文評著作提要，同樣察覺館臣簡單化、標籤

化復古派的摹擬流弊，認為復古派原有的文學論述並不如此粗糙，「若不重新

細究其間複雜性，七子派的歷史圖像難有立體化的呈現。」6 故要而言之，當

代學者已注意四庫館臣前述一類論調隱含的問題，並能澄清復古派諸子的「創

作實踐」、「理論思維」兩端，實不能以「摹擬」、「剽竊」一概視之。

但值得特別留心的是，四庫館臣前述一類論調並非毫無事實依據，因為在

復古派內部，何景明（1483-1521）已不滿李夢陽詩「刻意古範，鑄形宿鏌，

而獨守尺寸」，7 貶之為「古人影子」；8 我們只需稍微翻閱李攀龍詩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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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何宗美：《明代文學還原研究――以《四庫總目》明人別集提要為中心》（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367-370。
5   簡錦松認為李夢陽詩之內容，常能具體寫出時、地，有助於落實主體我的情與事。

再者，李夢陽並能以獨見的新境，表現主體我的觀察力；以叮嚀的敘事，表現主體

我的真情；以無忌諱的寫實，表現主體我的復古。見氏著：〈從李夢陽詩集檢驗其

復古思想之真實義〉，王璦玲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文

學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 年），頁 102-118。惟簡先生文

中也指出李夢陽詩確有摹擬前人的現象，成為學古的盲點。
6   曾守正：《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

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 年），頁 167。李夢陽另有著名的「真詩」之說，

亦可證其文學論述並非專主摹擬一端；陳文新所論最為簡要，可參閱氏著：《明代

詩學的邏輯進程與主要理論問題》（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21-
134。

7   明•何景明著，李淑毅等點校：《何大復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

卷 32，〈與李空同論詩書〉，頁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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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清楚察覺縱使是復古派鉅子，猶有摹擬太甚之嫌，如王世貞即批評其擬古樂

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並看，看則似臨摹帖耳。」9 不過，

前述舉例倒非為了印證或坐實四庫館臣的批評，而是透露出復古派的「創作實

踐」，予人側重於摹擬之感，這是一個實存的文學史現象，並且早就受到復古

派內部的省覺。然則，復古派「理論思維」的建構、發展，究竟是如何回應其

「創作實踐」？換句話說，復古派面對社群內部實存的摹擬現象，如何救治、

彌補？其復古文學論述如何作出調整？又如何抗衡外界日漸增強對於摹擬流弊

的攻擊力道，與時俱進，繼續堅守復古壁壘？這些問題似尚未獲得學界充分的

關注。

前述的問題，許學夷《詩源辯體》因其著述性格及歷史位置，提供了一個

絕佳的觀察窗口。許學夷（1563-1633），字伯清，南直隸江陰人，終生隱居

未仕，嘗刪輯參訂《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諸書，凡數百

卷；10 有《許伯清詩稿》傳世，又輯野史《倭變時事》，11 但其最自覺珍重者

實推《詩源辯體》。該書凡三十六卷附後集纂要二卷，歷四十年十二易稿，成

於崇禎五年（1632），原含「詩論」、「詩選」兩部分，惟崇禎十五年（1642）

付梓時僅刻「詩論」，「詩選」遂漸亡佚。本文所稱《詩源辯體》，自然是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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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語未見傳世何景明集，而見於李夢陽〈駁何氏論文書〉的轉載。見明•李夢陽：《空

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262 冊，

卷 62，頁 7 下。
9   清•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 年），卷

7，頁 351。此語係針對李攀龍的擬古樂府，實則其他各體創作也有明顯摹擬痕跡，

而這也是復古派諸子共有的情況，可參閱鄭利華：《前後七子研究》（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573-586。
10  參見惲應翼：〈許伯清傳〉，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附錄，頁 433。
11  許學夷著述及傳世情況，可參閱謝明陽：《許學夷《詩源辯體》研究》（臺北：國

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黃志民先生指導，1996 年），頁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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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目前僅存的「詩論」。12 許學夷此書著述態度非常審慎，又據其〈凡例〉：

《辯體》……每則各具一旨，皆積久悟入而得，並未嘗有雷同重複者。

學者以神合神，當一一領會，否則但見冗雜繁蕪，而於精心獨得、次第

聯絡之妙，漠然其不相入矣。13

益可知此書的著述性格，尤強調自家的獨創性見解，絕非拾人牙慧者。而所謂

獨創見解，其實蘊有強烈的針對性，故《詩源辯體•自序》開宗明義：

仲尼曰：「中庸及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後進言詩，上述齊梁，下稱

晚季，於道為不及；昌穀（徐禎卿）諸子，首推〈郊祀〉，次舉〈鐃歌〉，

於道為過；近袁氏（袁宏道）、鍾氏（鍾惺）出，欲背古師心，詭誕相

尚，于道為過。予《辯體》之作也，實有所懲云。14

持以參照萬曆四十一年（1613）許學夷所撰另一篇〈自序〉：

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說詩亦然。晚唐、宋、元

諸公，穿鑿支離，蕪陋卑鄙，於道為不及；我明二三先輩，宗古奧之辭，

貴蒼莽之格，於道為過；近世說者乃欲背古師心，詭誕相尚，於道為離。

予《辯體》之作也，始懲於宋、元，中懲於我明，而終懲於近世。15

不難察覺，許學夷此書不但有意商榷晚唐、宋、元等前代詩論，即使回顧當代

詩壇：徐禎卿（1479-1511）名列「前七子」，又「宗古奧之辭」、「貴蒼莽之格」

等敘述，在在讓人想到復古派，是知許學夷此書堅守復古派陣營之餘，也有意

進行社群的「內部對話」。最近袁宏道（1568-1610）、鍾惺（1581-1624）引

領的公安派、竟陵派，「背古師心，詭誕相尚」，這類對於復古陣營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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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詩源辯體》的撰著歷程和刊印狀況，可參閱該書〈自序〉、〈凡例〉、〈陳所學

跋〉等。新近之討論成果，可參閱謝明陽：〈許學夷《詩源辯體》在晚明的傳播與

接受〉，《東華人文學報》第 5 期（2003 年 7 月），頁 320-308。
13  《詩源辯體》，頁 1。
14  同前註，頁 1。為行文清簡並便於讀解，本文所引原典中或以括弧標記人名、作品

名，皆筆者所添加，以下不另註明。
15  同前註，附錄，頁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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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訐話語，許學夷也將提出抗衡。可知許學夷此書強調創見的著述性格，深深

聯繫著其對所處歷史位置的自覺，生當晚明末世，許學夷實是以一個「後來者」

的姿態，更能清楚盱衡復古派內部、外部的詩學得失。

個人反覆閱讀《詩源辯體》，深覺勝義固多，然而許學夷對杜甫（712-770）

詩歌的評論，尤富重要意義。實際上，尊杜、學杜本是復古派的傳統，杜詩堪

稱復古典範的核心，16 故透過許學夷的杜詩學論述，尤適於觀察他如何縱身投

入當代詩學脈絡中復古派內、外部的論爭，加以因應、對話。因此，關於本文

前揭的問題，我們實可聚焦許學夷《詩源辯體》的杜詩學論述切入分析，並由

此掘發其重要意義。為了印證上述的判斷並建立後續進一步討論的基礎，在討

論程序上，擬先梳理許學夷書中杜詩學論述的主要內容，然後再對照到復古派

前行詩學傳統脈絡，俾能較適切地凸顯其說之新異色彩及重要意義。

二、許學夷杜詩學的主要內容

許學夷《詩源辯體》以時代為經，卷三十四至三十六為「總論」之外，各

卷依次論評周、漢至晚唐、五代各體詩歌之創作狀況，後集纂要兩卷歷敘宋、

元、明，詩史意味甚為濃厚。其杜詩學論述零星散見於各卷，惟卷十九專論之；

該卷總計三十三則，僅最末三則附及任華、懷素（725 ？ -785 ？），無論就專

卷形式或條目數量之多，皆屬全書絕無僅有的現象。故可以初步覘見，杜詩學

實屬許學夷詩學系統中極重要之一環。此外，卷十八多處觸及李（李白，701-

762）、杜詩史地位及藝術特色比較議題，卷十六和十七也屢番觸及杜甫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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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簡錦松指出：「一般言復古派近體主盛唐，其實應加以說明者，此乃指以杜甫為主

體之盛唐，與復古派以外詩人常言之盛唐，如《唐音》（唐詩正音）所謂之盛唐不

同也。」見氏著：《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年），頁

196。此一議題，並可參閱連文萍：〈明代格調派詩論中的「杜詩集大成說」――

以李東陽《懷麓堂詩話》為論述中心〉，《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23 卷第 1 期（1994
年 6 月），頁 22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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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詩史地位及藝術特色比較議題，尤值得相互參看。17

許學夷此書「以辯體為主」，18 故全書各卷條目內容，多以詩體群聚類分，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對古典詩歌展開極度精密的剖析，是為一大特色。卷十九中

的杜詩論評亦不例外，第一至十三則論杜甫五、七言古詩和歌行，第十四至

二十六則論五、七律，第二十七則論絕句，第二十八至三十則論杜詩下開後世

流弊之處、楊慎（1488-1559）詩史說、歐陽脩（1007-1072）杜詩學，具「餘論」

性質。要之可見許學夷較不重視杜甫「絕句」，僅第二十七則云：

王元美云：「子美七言絕，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愚按：

子美七言絕雖是變體，然其聲調實為唐人竹枝先倡，須溪謂「放蕩自然，

足洗凡陋」，是也。惟五言絕失之太重，不足多法耳。19

基本上，這是復古派杜詩批評的慣常說法，20 許學夷只是簡單地補充其七絕的

聲調近於竹枝體。他對杜甫「古詩」、「歌行」和「律詩」的特色、價值，論

述內容更豐厚，明顯構成了杜詩學的重心。以下分論之――

（一）古詩和歌行

一般而言，欲針對特定的文學作品進行「評價」，必須先瞭解其「特色」。

許學夷非常推崇杜甫古詩、歌行，實是對杜詩之特色有所掌握。對此，他儼然

建構出一套反覆操作的論述模式，亦即先具體列舉作品篇目，再進一步分析其

特色。如《詩源辯體》曾如此討論杜甫五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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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另有他卷談其他詩人處，偶曾觸及杜詩，惟顯非該處重心所在，如卷 6 和後集纂要

卷 1 都提及陶淵明和杜甫「聲律（音調）」、「氣格」相近。詳見《詩源辯體》，

頁 102、388。
18  這是《詩源辯體•凡例》中的第一句話，不但有解釋書名的意義，其重要性也不容

小覷。出處同前註，頁 2。
19  同前註，卷 19，頁 220。
20  大致來說，復古派並不重視杜甫的「絕句」；但亦有例外。這個問題，本文無法詳

盡展開，日後當另撰專文梳理之。



許學夷《詩源辯體》杜詩學析論 155

子美五言古，短篇如「朝進東門營」（〈後出塞〉五首之二）、「男兒

生世間」（〈後出塞〉五首之一）、「獻凱日繼踵」（〈後出塞〉五首

之四）、「下馬古戰場」（〈遣興〉三首之一）、「蓬生非無根」（〈遣

興〉五首之二）、「白馬東北來」（〈白馬〉）、「崢嶸赤雲西」（〈羌

村〉三首之一）、「溪回松風長」（〈玉華宮〉）、「賀公雅吳語」（〈遣

興〉五首之四）、「涪石眾山內」（〈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

堂遺蹟〉），字字精鍊既極其至，長篇又窮極筆力，皆非他人所及也。

〈草堂〉（〈草堂即事〉）一篇，則全用樂府語。21

這段引文中的摘句，實是代指其全篇，故形同是列舉篇目。許學夷花費大半篇

幅列舉篇目，旨在闡明杜詩特色在於用字精鍊，長篇之作則能進一步展現筆

力，故其價值崇高，「皆非他人所及」。這種論述方式，實有助於許學夷對杜

詩特色之描述更形確切有據，並能顯出他心目中的杜甫五古代表作。

特別的是，許學夷還展現更細緻的辯體功力，運用上述論述方式，進層分

析同一詩體不同作品間的差異。例如：

子美〈石壕吏〉與〈新安〉、〈新婚〉、〈垂老〉、〈無家〉等作不同。

〈石壕〉傚古樂府而用古韻，又上、去二聲雜用，另為一格，但聲調終

與古樂府不類，自是子美之詩。22

文中所舉諸篇皆屬五古，創作背景也都涉及唐代時事，許學夷卻能細緻指出

〈石壕吏〉用韻別具巧思。又如另一段話補充朱熹（1130-1200）：

朱子云：「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愚按：子美五言古，

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及〈新安〉、〈新婚〉、〈垂老〉、〈無家〉洎七言

律聲調渾純者，為甚精細；五言古如〈柴門〉、〈杜鵑〉、〈義鶻〉、

〈彭衙〉及七言以歌行入律者，則甚曠逸。然未必精細者盡初年作，曠

逸者盡晚年作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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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詩源辯體》，卷 19，頁 209。
22  同前註，卷 19，頁 210。
23  同前註，卷 19，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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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已注意到杜詩「精細」、「曠逸」的不同，然未能舉證。許學夷乍看沿襲

朱熹舊說，但其於五古能具體列舉篇目，在七律上能限定性指稱「聲調渾純

者」、「以歌行入律者」，其實都落實到對杜詩作品的分析、判斷。因此，這

也就並非單純沿襲舊說，顯然憑藉著更精到的辯體功力。

許學夷《詩源辯體》透過具體舉證和細緻辯體交織出的論述模式，亦見於

他討論杜甫七言歌行之處： 

子美七言歌行，如〈曲江〉第三章、〈同谷縣七歌〉、〈君不見簡蘇徯〉、

〈短歌贈王郎〉、〈醉歌贈顏少府〉及〈晚晴〉等篇，突兀崢嶸，無首

無尾，既不易學；如〈哀王孫〉、〈哀江頭〉等，雖稍入敘事，而氣象

渾涵，更無有相類者；至若〈畫馬引〉、〈丹青引〉等，縱橫軼蕩，而

精嚴自如，千載而下，惟獻吉能之，他人不能得其彷彿也。24

這段文字將杜甫的七言歌行分成三類：一是「突兀崢嶸，無首無尾」；二是「稍

入敘事，而氣象渾涵」；三是「縱橫軼蕩，而精嚴自如」。許學夷細辯三類之

際，仍能具體列舉作品篇目為證。此外，文中還觸及「學杜」的議題，「不易

學」、「無有相類者」、「惟獻吉（李夢陽）能之，他人不能得其彷彿也」，

這些說法，全都指向杜詩令人難以企近的崇高價值。

許學夷的辯體眼光，由「體」而「篇」，更進一步精細化到「句」的層次。

例如：「子美五言古、七言歌行，多奇警之句，今略摘以見」， 25 為說明杜詩「奇

警」的特色，他曾不惜篇幅「摘句」為證（文長不具引），這實際上是前述同

一套論述模式的操作。尤須注意的是，在這種論述模式下，許學夷同時指出杜

甫價值存疑的詩作。如下文觸及杜甫歌行「起語」的特色和評價議題：

子美歌行，起語工拙不同。如「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風颯颯枯樹濕」、「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

西日微」、「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疾風吹塵暗河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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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同前註，卷 19，頁 211。
25  同前註，卷 19，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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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子隔年不相見」、「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

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

迫，王宰始肯留真跡」等句，既為超絕，至「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

年飢走荒山道」、「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

才」、「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廊廟之具裴施州，宿

昔一逢無此流」、「悲臺蕭瑟石巃嵸，哀壑杈枒浩呼洶」等句，則更奇

特。如「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昔有佳人公孫氏，一

舞劍器動四方」、「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等句，未可為

法，至「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聞道南行市駿馬，不

限疋數軍中須」、「麟角鳳嘴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則斷乎為累

語矣！今人於工者既不能曉，於拙者又不敢言，烏在其能讀杜也？後梅

聖俞、黃魯直太半學杜累句，可謂嗜痂之癖。26

這段文字大半篇幅用於摘句，其實要旨乃在於細緻辯分杜詩特色、價值的四種

類型：一是「超絕」者；二是「奇特」者；三是「未可為法」者；四是「斷乎

為累語」者。許學夷對四類的描述，並不在同一個層次上，但仍可看出其間存

在某種區隔。「超絕」、「奇特」，皆能正面讚揚杜詩的特色、價值；「未可

為法」、「斷乎為累語」，顯然則是毫不諱言杜詩的缺陷之處。可知許學夷透

過辯體以進行杜詩特色的理解和評價，其實兼具「甄別」杜詩優劣的效用。27 

上引文最後指出，唯有平實甄別杜詩的特色、價值，才是「讀杜」、「學杜」

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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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同前註，卷 19，頁 213。
27  許學夷另有一處同樣是精細化到「句」的層次去甄別杜甫歌行價值：「篇中如『先

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或

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等句，即予所錄者，亦不免為累語。」他甚至深

入「字」的層次，實是意識到字詞的選擇問題直接關涉杜詩評價：「〈憶昔行〉『更

討衡陽董鍊師』，『討』當作『訪』，或以『討』字為新，不復致疑，安可便謂知

杜耶？」同前註，卷 19，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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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看，許學夷對於杜甫古詩、歌行秉持何種「評價基準」？因許學夷

強調「辯體」，最重要的基準自是「文體規範」。如其論七言歌行：

子美〈麗人行〉歌行，用樂府語不稱，《品彙》不錄，良是。28

許學夷不喜〈麗人行〉，原因是「用樂府語不稱」。「歌行」、「樂府」二體

的關係，自有發展、演變的歷程，29 然實際查考《詩源辯體》全書，並沒有進

一步解釋歌行體「用樂府語」何以「不稱」的問題，似難確定許學夷觀點。不

過，這種說法，顯然是為了維護歌行之體的純粹性。

這種「文體規範評價基準」，就許學夷常用概念言之，即「正」、「變」。

《詩源辯體》全書第一則：「詩自《三百篇》以迄於唐，其源流可尋而正變可

考也。學者審其源流，識其正變，始可與言詩矣。」30「正」、「變」堪稱許

學夷辯體論的核心概念。撮要來說，「正」係指符合某種特定的審美理想範型

之作，「變」則為相反的取向。31 許學夷以「正」、「變」之基準去進行杜詩

評價，除了前述提到杜甫絕句屬於「變體」，也曾明確觸及歌行的議題：

子美〈飲中八仙歌〉……或謂「此歌無首無尾，當作八章」，然體雖八

章，文氣只似一篇，此亦歌行之變，但語未入元和耳。32

「歌行之變」，蓋指〈飲中八仙歌〉的章法、文氣有別於尋常之作。

關於杜甫歌行的評價基準問題，《詩源辯體》又云：

至歌行或用俳調，又不可為法。33

所謂「俳調」，指相對於歌行古調而注重轉韻平仄相間的一種詩體。許學夷論

劉長卿（709-780）也曾提及：

28  同前註，卷 19，頁 214。
29  參閱葛曉音：〈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發展――兼論歌行的形成及其與七古的分野〉，

《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80-409，特別

是頁 387 以後。
30  《詩源辯體》，卷 1，頁 1。
31  參閱方錫球：《許學夷詩學思想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6 年），頁 113。
32  《詩源辯體》，卷 19，頁 212。
33  同前註，卷 19，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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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古，劉似沖淡而格實卑，調又不純。凡歌行如用古調，自不必拘；

若用俳調，則轉韻宜平仄相間，庶為可歌。今劉實用俳調，而轉韻平仄

疊用，故為不純。34

劉長卿使用「俳調」，卻是「轉韻平仄疊用」，而非「平仄相間」，故不能算

是純粹的「俳調」。可知許學夷並非單純反對「俳調」，他更關懷能否通過轉

韻的平仄相間設計，去達致「可歌」的成效。杜甫「或用俳調」，這是指杜甫

有部分篇章或詩句，未能顧及轉韻平仄相間，故「不可為法」。

一個文學家之能成其偉大，當非只是嚴守某種的文體規範，而是能在此基

礎上展現創造性。故談及許學夷杜詩批評的評價基準，我們尚須注意：

子美五言古，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寫景如畫；〈石壕〉、〈新安〉、〈新

婚〉、〈垂老〉、〈無家〉等，敘情若訴；皆苦心精思，盡作者之能，

非卒然信筆所能辦也。35

文中提到兩類杜甫五古，一是自秦入蜀諸詩，其特色是「寫景如畫」；另一類

是〈石壕吏〉諸詩，特色是「敘情若訴」。這誠然都是可貴的創作成就，但請

特別注意：許學夷此文不復措意文體規範層面，而強調杜詩價值得自於「創作

態度」的「苦心精思」。前面討論到許學夷補充朱熹評杜「精細」，也可印證。

他還有一段文字命意相仿：

子美五言古，凡涉敘事，紆回轉折，生意不窮，雖間有詰屈之失，而無

流易之病。36

這段文字沒有具體舉證篇章或摘句，但由「敘事」一語，實可聯繫到前揭「敘

情若訴」的〈石壕吏〉諸作。「流易」指流便、率易，和「精思」、「精細」

意甚相反，這被許學夷歸結為一種創作態度上的「病」。

事實上，許學夷也是抱持這種「創作態度評價基準」去看待杜甫歌行。前

34  同前註，卷 20，頁 223。
35  同前註，卷 19，頁 209-210。
36  同前註，卷 19，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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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提到〈畫馬引〉、〈丹青引〉「縱橫軼蕩，而精嚴自如」，前句指杜詩變化

不測，後句指其語言技藝精細、嚴密，可知杜詩的變化不測洵非隨意破壞常法，

實是通過精嚴之法去創造出新穎超俗的趣味。不妨再看許學夷另一段論述：

謝茂秦云：「長篇最忌鋪敘，意不可盡，力不可竭，貴有變化之妙。」

蘇子由云：「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

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

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愚按：子由此

論，妙絕千古，然子美歌行，此法甚多，不獨〈哀江頭〉也。37

他的論述旨在藉由徵引謝榛（1499-1579）、蘇轍（1039-1112）之說，闡明杜

甫歌行的特色、價值。謝榛提到「貴有變化之妙」；蘇轍以戰馬奔騰形象來譬

況杜詩語言，所謂「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同是指其富於變化、縱橫跌宕且

能從容自如。這類成就仍須歸功於前述「苦心精思」的「創作態度」。

（二）律　詩

針對杜甫律詩的特色、價值，許學夷仍反覆操作一種具體舉證作品和細緻

辯體互為交織的論述模式。謹以五律部分作為考察起點：

子美五言律，沉雄渾厚者是其本體，而高亮者次之，他如「胡馬大宛名」

（〈房兵曹胡馬〉）、「致此自僻遠」（〈蕃劍〉）、「帶甲滿天地」

（〈送遠〉）、「歲暮遠為客」（〈歲暮〉）、「何年顧虎頭」（〈題

玄武禪師屋壁〉）、「光細弦欲上」（〈初月〉）、「亦知戍不返」（〈擣

衣〉）等篇，氣格遒緊而語復矯健，雖若小變，然自非大手不能。其他

瑣細者非其本相，晦僻者抑又變中之大弊也。38 

此文篇幅不長，內涵卻非常豐富。許學夷將杜甫五律分成五類：一是具有「沉

雄渾厚」的風格特色，屬杜詩「本體」；二是「高亮者」；三是「氣格遒緊而

37  同前註，卷 19，頁 211。
38  同前註，卷 19，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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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復矯健」之作，屬於「小變」，這類也是全文唯一舉證作品者；四是「瑣細

者」，此與前述沉雄渾厚的風格幾乎對反；五是「晦僻者」，被貶為「變中之

大弊」。

由這樣的分類敘述，不難察見，許學夷論杜甫五律所持的「評價基準」，

基本上係由「正」、「變」這對概念構成。相對於第三、四、五類的「變」、「非

其本相」，可推知第一、二類的「沉雄渾厚」、「高亮者」被視為「正」。但

這只是大致的區分，進一步玩索，就會發現其所拈出的「本體」、「小變」概

念，著實特富意義。所謂「本體」，意同「本相」，指特定時代或特定創作者

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整體藝術形相。查考《詩源辯體》全書，多處使用此一概

念。如：「綺靡者，六朝本相；雄偉者，初唐本相」，39 認為「綺靡」、「雄偉」

最適於概括六朝、初唐詩風。又如：「元和諸公所長正在於變。或欲於元和諸

公錄其正而遺其變，此在選詩則可，辯體終不識諸家面目矣。予此編於元和諸

公各存其本體」，40 尤可見「本體」一詞並無褒貶色彩，基本上不涉及「正」、

「變」評價，純粹指向該時期或創作者最擅長而具代表性的整體藝術形相，宛

同各人的「面目」。在杜甫五律批評的脈絡中，「沉雄渾厚者是其本體」，正

是明確圈定杜詩最具代表性的特色。這種論述，實有助於學杜者瞄準目標，不

啻也能避免歧路亡羊，其處於晚明公安、竟陵異端詩說紛起的狂潮中也別具意

義――此點後文會有詳述。

「小變」的概念同樣不容輕忽。傳統的「正」、「變」之說，直接關乎優

劣評價，前述杜甫絕句被視為不足多法的「變體」，即為顯例；「小變」的概

念，卻能在「正」、「變」兩端圈出一塊灰色地帶。相對於「正」、「本體」，

杜甫五律「氣格遒緊而語復矯健」之作，顯然不被視為最高價值或代表性的風

格特色；但相對於典型的「變中之大弊」，這類杜詩著實令人讚嘆不已，「自

非大手不能」。「小變」圈出的灰色地帶，使其杜詩批評可以容納更多的彈性

39  同前註，卷 12，頁 140。
40  同前註，卷 24，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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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個人偏好，而投射出杜詩更為豐富多樣的姿態，但恐怕也因之不太容易形成

共識；許學夷上引文中僅有此類具體列舉作品，或許正由於其難以清楚界定。

實際上，「小變」的概念也被用於杜甫七律批評。由許學夷的相關說法中，

我們似不難感受到他游移於「正」、「變」兩端孰為優劣的選擇題，他曾比較

崔顥（704 ？ -754）〈鴈門胡人歌〉、杜甫〈冬至〉：

或問：「子美『年年至日』一篇（〈冬至〉），一氣渾成，與崔顥〈黃

鶴〉、〈鴈門〉寧有異乎？」曰：律詩詣極者，以圓緊為正，駘蕩為變。

〈黃鶴〉前四句雖歌行語，而後四句則甚圓緊，〈鴈門〉則語語圓緊矣。

「年年」一篇，雖通篇對偶，而淋漓駘蕩，遂入小變。機趣雖同，而體

製則異也。41

文中崔顥〈鴈門胡人歌〉乃被視為七律正體的代表，特色是「圓緊」。「圓」

指體格渾圓，達到了自然天成的境地；「緊」當指語言緊飭，特別是在聲韻上

能嚴守律體規範。42 對比之下，許學夷認為杜甫〈冬至〉「淋漓駘蕩」，其體

格過於放縱不拘，屬於「小變」。我們實際檢閱〈冬至〉，43 確能察見通篇八

句皆對偶，明顯並不符合標準的七律體格。那麼，能否依伸「正」黜「變」的

傳統思維，推定許學夷貶抑杜詩？何況，崔顥此詩還被許學夷標為「唐人七言

律第一」。44 其實，問題並不單純，《詩源辯體》另文純就杜詩而論之：

子美七言律，如「風急天高」（〈登高〉）、「重陽獨酌」（〈九日五

首〉之一）、「楚王宮北」（〈返照〉）、「秋盡東行」（〈秋盡〉）、

「花近高樓」（〈登樓〉）、「玉露彫傷」（〈秋興〉八首之一）、「野

41  同前註，卷 19，頁 218-219。
42  許學夷另處提到崔顥七律「圓」，同前註，卷 17，頁 172。又稱：「崔顥七言有〈鴈

門胡人歌〉，聲韻較〈黃鶴〉尤為合律」，卷 17，頁 171。
43  杜甫〈冬至〉原詩：「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

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是三

秦？」見唐•杜甫著，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4 年），卷 18，頁 5325。
44  《詩源辯體》，卷 17，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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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籬前」（〈野老〉）、「羣山萬壑」（〈詠懷古跡五首〉之三）等篇，

沉雄含蓄，是其正體，國朝諸公多能學之，而穩貼勻和，較勝。如「年

年至日」（〈冬至〉）、「近聞寬法」（〈寄杜位〉）、「使君高義」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曾為掾吏」（〈覽物〉）、「寺下春

江」（〈涪城縣香積寺官閣〉）等篇，其格稍放，是為小變，後來無人

能學。至如「黃草峽西」（〈黃草〉）、「苦憶荊州」（〈所思〉）、

「白帝城中」（〈白帝〉）、「西嶽崚嶒」（〈望嶽〉）、「城尖徑昃」

（〈白帝城最高樓〉）、「二月饒睡」（〈晝夢〉）、「愛汝玉山」（〈崔

氏東山草堂〉）、「去年登高」（〈九日〉）等篇，以歌行入律，是為

大變，宋朝諸公及李獻吉輩雖多學之，實無有相類者。45

許學夷將杜甫七律分成三類：一是展現「沉雄含蓄」的風格特色之作，可謂

「正體」，由前述所論亦可推知屬於杜詩的「本體」，以〈登高〉諸篇為代表。

二是體格「稍放」之作，屬於「小變」，其例證之一正是〈冬至〉。第三類是

「以歌行入律」之作，被歸為「大變」，如〈黃草〉諸篇。值得留心的是，與

前述論杜甫五律處稍作比較，五律有一類屬於「變中之大弊」，清楚表明了評

價立場；此處卻稱之「小變」、「大變」，許學夷如何看待杜甫七律變體？在

「正」、「變」傳統思維中，這個看似不成問題的問題，恰能逼顯許學夷杜詩

學的創見。請特別注意：上引文說杜甫七律正體「國朝諸公多能學之，而穩貼

勻和，較勝」，「勝」是對明人創作成績的評價，並非對杜詩的評價。由於這

類是杜詩的「正體」、「本體」，許學夷誠然沒有貶抑的理由，但其如下的說

法仍顯得異常大膽：

讀「年年」（〈冬至〉）等作，便覺〈秋興〉諸篇語多窒礙。予嘗謂子

美七言律，變勝於正，終不能祛後世之惑。46

直言杜甫七律「變勝於正」，而且由引文結尾可知，他對其說的獨特性、爭議

45  同前註，卷 19，頁 218。
46  同前註，卷 19，頁 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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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已有自覺。其舉〈冬至〉為例，尚可知此處所謂「變」特指「小變」。許學

夷款款眷顧杜詩「小變」一類，實是五、七律共通的現象。不僅如此――

王元美云：「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變風，不宜多作，多作則傷境。」

愚按：子美七言以歌行入律，雖是變風，然豪曠磊落，乃才大而失之於

放，蓋過而非不及也。馮元成謂：「如促柱急絃，雷轟石飛，落落感慨，

令人興懷不淺。」得之。47

面對杜甫七律有一類摻入歌行語，許學夷雖判定為「大變」、「變風」，毫不

諱言其失之軼蕩放縱的缺陷，卻顯然非常欣賞其「豪曠磊落」的風格；他甚至

徵引時人馮時可（號元成）的說法強化論述，蓋認為這類杜詩「令人興懷不

淺」，也就是說新人耳目之際，實能觸發讀者感興。

許學夷雖青睞杜甫律詩中的變體，但如前所述，此說恐有濃郁的個人偏好

成分，而且學習者需要擁有同等的「才大」，方能稍加企近；連李夢陽這樣的

復古派鉅子，也「無有相類者」，其模習難度可想而知。故就學杜需求來考慮，

許學夷曾對杜甫律詩正體提出更精密的辯分，誠如下文所云：

子美律詩，大都沉雄含蓄、渾厚悲壯，然有句法奇警而沉雄者，有意思

悲感而沉雄者，有聲氣自然而沉雄者。五言如……，七言如……等句，

皆句法奇警而沉雄者。五言如……，七言如……等句，皆意思悲感而沉

雄者。五言如……，七言如……等句，皆聲氣自然而沉雄者。然句法奇

警、意思悲感者，人或識之；聲氣自然者，則無有識也。學杜者必先得

其聲氣為主，否則終非子美耳。48

據前文所論，「沉雄含蓄」、「渾厚悲壯」，實屬杜律正體、本體，許學夷此

處進一步析為三種次類型：「句法奇警」、「意思悲感」、「聲氣自然」。他

尤強調「聲氣自然」一類的重要，認為「學杜者必先得其聲氣為主」。何謂「聲

氣」？參據《詩源辯體》批評方回（1227-1307）《瀛奎律髓》選詩：「於正

47  同前註，卷 19，頁 219。
48  同前註，卷 19，頁 215。原文摘句篇幅甚長，不具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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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多不相及，……是以新奇意見為主，而不以音節氣格為主也」，49 可推知「聲

氣」即是「音節氣格」。「氣」、「氣格」，指一種氣力充暢的藝術形相，50 

恰可聯繫於杜詩正體、本體原有的「沉雄」、「渾厚悲壯」涵義。綴以「聲」、

「音節」的概念，當指詩歌語言以其音聲節奏創造出一種鏗鏘有力的審美效果。

如此重視音聲之大用，這實是復古派詩論習見之說，51 但在杜詩學脈絡中，許

學夷此說其實是特別強化了音聲之於杜律價值的核心意義。蓋據上引文所述，

「學杜者必先得其聲氣為主」，這既是學杜能否成功的關鍵，也被視為杜律正

體的精髓。

從《詩源辯體》中，我們常能發現許學夷自我標榜創見，宛然自居為杜甫

知音。對於杜甫的七律正體，他儘管承認「國朝諸公多能學之」，卻別下一轉

語，宣稱世人還不瞭解「聲氣」的關鍵意義，即一例也。此外，他還特別商榷

世人對杜甫五律妙處的觀點：

胡元瑞云：「盛唐句法渾涵，如兩漢之詩，不可以一字求。至老杜而後，

句中有奇字為眼，才有此，句法便不渾涵。」愚按：老杜五言律妙處，

原不在眼，淺薄者但得其眼耳。52

許學夷和所引胡應麟（1551-1602）《詩藪》皆提到「眼」的概念。「眼」、

「句中有眼」本是禪宗術語，宋代江西派詩論逐漸借以指涉詩句中鍊字的精彩

之處。53 許學夷認為杜甫五律妙處不在於「眼」，其實更是想強調杜詩的渾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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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同前註，卷 36，頁 361。
50  「氣格」涵義，參閱顏崑陽：《六朝文學觀念叢論》（臺北：正中書局，1993 年），

頁 352。
51  「胡元瑞云：『律詩全在音節，格調、風神盡具音節中。李、何相駁書所謂俊亮沉著，

金石鞞鐸等喻，皆是物也。』愚按：趙凡夫嘗謂『〈國風〉音節可娛』，唐律乃〈國

風〉正派也，後人稱唐詩為唐音、唐響，正以此耳。初、盛、中、晚，音節雖有高

下，而靡不可娛，至元和諸子以及杜牧、皮、陸，則全然用不著矣。」見《詩源辯

體》，卷 17，頁 182。
52  同前註，卷 19，頁 216。
53  詹杭倫：《中國文學審美命題研究》（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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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妙。當然，這種說法也就同步帶有修正江西詩派的意味。

回到許學夷對杜甫特定篇章的論評來看，他還參與了「七律第一」的話題：

元美嘗欲於老杜「玉露彫傷」（〈秋興八首〉其一）、「昆明池水」（〈秋

興〉八首之七）、「風急天高」（〈登高〉）、「老去悲秋」（〈九日

藍田崔氏莊〉）四篇定為唐人七言律第一，中雖稍有相詆，又皆無當。

愚按：杜律較唐人體各不同無論，若「藂菊兩開他日淚」（〈秋興八首〉

其一），語非純雅；「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秋興八

首〉其七），細大不稱；「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九

日藍田崔氏莊〉），似巧實拙，故自「風急天高」而外，在杜體中亦不

得為第一，況唐人乎？「老去悲秋」（〈九日藍田崔氏莊〉）宋人極稱

之，自無足怪。54 

所引王世貞說見《藝苑卮言》，聲稱杜甫〈秋興八首〉其一、其七、〈登高〉、

〈九日藍田崔氏莊〉雖有微瑕，然足堪爭奪唐人七律第一的寶座。55 就這份候

選清單來說，許學夷認為〈登高〉外的其他三首作品，尚欠優秀，必須剔除。

然則他如何評價〈登高〉？據《詩源辯體》另文：

胡元瑞最愛老杜「風急天高」（〈登高〉）一篇，反覆讚歎，凡數百言，

要皆得於影響；惟云：「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

錙銖鈞兩，毫髮不差。」又云：「微有說者，是杜詩，非唐詩耳。」此

論可謂獨得。與盛唐總論子美信大一則參看。然此篇在老杜七言律誠為

第一，但第七句即杜體亦不免為累句。56 

要言之，許學夷同樣覺得〈登高〉有瑕疵，指第七句為「累句」，57 但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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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詩源辯體》，卷 19，頁 217-218。
55  王世貞《藝苑卮言》原本的討論文字，可見《藝苑卮言校注》，卷 4，頁 176-

177。
56  《詩源辯體》，卷 19，頁 217。
57  其第七句即：「艱難苦恨繁霜鬢」。許學夷另處又曾評之「累語」。同前註，卷

19，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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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此詩實為杜甫七律「第一」。值得注意的是，前揭兩段資料的辨析過程，

透露出許學夷進行杜詩批評的一個基本觀點：「杜詩」有別於「唐詩」，這是

兩種必須區隔開來的體式。循這個基本觀點，他才會將〈登高〉推為「杜甫」

七律第一，而有別於王世貞所聲稱的「唐人」七律第一。

上引文中還徵引胡應麟《詩藪》語：「微有說者，是杜詩，非唐詩耳」，58 

許學夷之辯分「杜詩」、「唐詩」，應受到影響。但胡應麟宣稱〈登高〉是「古

今七言律第一」，59 可知他雖發現「杜詩」、「唐詩」有別，隱然仍將前者價

值壓過後者；這其實是許學夷改口「杜甫」七律第一，未必繼承下來的評價立

場。

要之，許學夷承續復古派詩學傳統之際，也亟思另創新猷，其具體內涵和

重要意義，下文即詳論之。

三、復古派詩學傳統與許學夷杜詩學的革新意義

許學夷的詩學論述建構，有濃厚的「對話」意識。他在《詩源辯體》中，

常具體徵引他人的相關見解，進行印證、補充或商榷、批判。誠如所云：「古

今說詩者，惟滄浪、元美、元瑞為善，而予於三子不能無辯；即三子而在，未

肯降心以相從也。」60 這種「對話」意識，其實在復古派詩學傳統脈絡中尤有

發揮，也特能察見他怎樣後出轉精，打造一套更能回應新時代變局的復古論

述。61 杜詩論評，統其關鍵。本節擬分由三個層面提出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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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許學夷引胡應麟語，可見胡氏：《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內

編卷 5，頁 96。
59  同前註。
60  《詩源辯體》，卷 36，頁 373。
61  「後出轉精」一說，其實是許學夷深有自覺的。他說：「古今詩賦文章，代日益降，

而識見議論，則代日益精」。同文稍後也提到嚴羽、王世貞和胡應麟。出處同前註，

卷 35，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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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甫五古「通變」的意義

由前文討論可知，許學夷很欣賞杜甫五古。這類觀點，其實不盡然是復古

派的詩學傳統。因為前行復古派諸子，儘管未必完全抹煞杜甫五古價值，但一

般若談及五古一體楷模，多遙奉漢魏正典。許學夷大抵也不例外，讚揚漢魏五

古「千古五言之宗」、「五言古，惟是為正」、「造其極」，無疑尊崇備至；62 

但他的特見之處，實在於為包括杜甫在內的唐人五古爭取更高之價值位階。確

切地說，他欲在漢魏舊典範外另行建立一個「唐古」新典範：

今人於歌行知宗李、杜，而於五言古必宗漢魏者，是於唐古實無所得

也。63

這段文字不涉入漢魏五古評價問題，旨在檢討「必」這樣一個具強烈限定性、

排他性的觀念。許學夷批評時人僅知宗尚漢魏卻排除了唐人五古，實因未能真

正理解唐人的價值；他隱然主張，唐人五古足可自成一個新典範，可知是對唐

人五古重評。其杜甫五古批評所具的意義，也必須放入此一脈絡來理解。

唐人五古何以值得重評？許學夷曾由文學史的角度提出解釋：

五言古，自漢魏遞變以至六朝，古律混淆，至李、杜、岑參始別為唐古，

而李、杜所向如意，又為唐古之壺奧。故或以李、杜不及漢魏者，既失

之過；又或以李、杜不及六朝者，則愈謬矣。64

文中除了「漢魏」，尚舉出「六朝」，作為討論「唐古」文學史的參照座標。

關於漢魏，此處談得不多，許學夷所以認為唐古足可自成一個新典範，主要恐

怕是和六朝相比。據文中描繪的文學史圖像，六朝處於漢魏古體完善、唐代近

體成熟之間的過渡階段，故曰「古律混淆」；至唐人「始別為唐古」，可推知

這是消泯了先前「混淆」的情況，而造就一種較精純的新體式。從「混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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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同前註，卷 3，頁 44、45；卷 34，頁 317。
63  同前註，卷 18，頁 191。
64  同前註，卷 18，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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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於精純，此種唐人五古新體，應有其價值。在這個思路下，許學夷自然無法

苟同李、杜遜於漢魏之說，特別不滿於世人過分高估六朝的論調。

當然，文學史分期無法機械比附政權遞嬗，所謂六朝「古律混淆」而唐人

精純，只是大致的素描。許學夷其實也曾注意到唐人五古之作，仍有一些沿襲

六朝的「混淆」情況，如《詩源辯體》所云：

若高適、孟浩然、李頎、儲光羲諸公，多雜用律體，即唐體而未純，此

必不可學者。65

高適（706-765）諸人的五古之作「多雜用律體」，這類作品不足為式，須和

前述標舉的唐古新典範區隔開來。何謂「律體」？據其另文：「孟浩然……古

詩長篇，平韻者皆雜用律體，仄韻者亦忌『鶴膝』。」66 又：「儲光羲五言古

最多，平韻者多雜用律體，亦忌『上尾』；仄韻者多忌『鶴膝』，而平韻亦有

之，蓋唐人痼疾也。」67 可知唐人五古「雜用律體」之所指，稍有別於拘忌「鶴

膝」、「上尾」一類聲律法則，68 而後者同樣屬於缺陷。「律體」應指對偶的

句式，《詩源辯體》云：

平韻者雖杜子美「紈袴不餓死」（〈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往

者十四五」（〈壯遊〉），亦未免稍雜律體。69 

實際檢讀所舉兩首杜詩，的確有多處對偶句式。70 這段話也形同劃出杜甫五古

典範之作的「邊界」；假如雜入「律體」，就會減損詩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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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同前註，卷 17，頁 177。
66  同前註，卷 16，頁 163。
67  同前註，卷 17，頁 173。
68  這類聲律法則來自沈約聲病說。其涵義紛紜，歷代解釋情況可參郭紹虞：〈永明聲

病說〉，《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上編，

頁 231-237。
69  《詩源辯體》，卷 17，頁 178。
70  許學夷並曾說〈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乃古詩雜用律體」；同前註，卷 36，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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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來看，許學夷欲標舉的唐古新典範，絕非消極墨守邊界，他更關注

到唐人的開創。其《詩源辯體》曾有「調純氣暢」之說：

漢魏五言，體多委婉，語多悠圓。唐人五言古變於六朝，則以調純氣暢

為主。若高、岑豪蕩感激，則又以氣象勝；或欲以含蓄醖藉而少之，非

所以論唐古也。71

此文所稱的唐人五古，實非泛指唐代所有的五古之作，而是專指「調純氣暢」

之作。正是這類唐古，方足以超越六朝，另立典範。「調純」，意為體調之純，

也就是不雜入「律體」或上類聲律法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氣暢」，指氣力

充暢，在上文脈絡中又可稱為「氣象」。文中指出，唐古氣力充暢之作，容或

不似漢魏含蓄醖藉，仍屬不可「少之」的可貴成就。實際上，許學夷的文學史

觀中，正認為「氣象」是唐詩獨到之處，請先看下面一段論初唐的資料：

四子……雖律體未成，綺靡未革，而中多雄偉之語，唐人之氣象、風格

始見。至此始言氣象、風格。72

「氣象」是初唐才展現的五言詩新貌，至盛唐稍趨完備：

（高、岑）五、七言古，調多就純，語皆就暢，而氣象、風格始備，……

為唐人古詩正宗。73

再看李、杜達到更高境界的「大備」：

故其五、七言古，兼歌行、雜言言之。體多變化，語多奇偉，而氣象、

風格大備，多入於神矣。74

排比上列三段資料，不難發現許學夷非常推崇唐詩獨到的「氣象」，這種氣力

充暢的藝術形相，實屬漢魏、六朝五古所缺乏，而恰是至李、杜登峰造極。若

僅宗尚漢魏，必無法從中掌握或習得此種氣力充暢的藝術形相，這是許學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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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同前註，卷 15，頁 156。
72  同前註，卷 12，頁 139。
73  同前註，卷 15，頁 155。
74  同前註，卷 18，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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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別立唐古典範、尤其標舉李、杜的文學史觀層面因素。75

要言之，許學夷從文學史觀層面去凸顯唐人五古的「調純氣暢」特質。

其論述思路，除了對比於前代，我們仍可發現他謹守著「文體規範評價基準」

這一主線。漢魏五古之所以有別於六朝，係因屬於純粹的古體，並未相淆亂於

六朝俳偶風氣；唐古之所以迥異於六朝，是指「以調純氣暢為主」之作，並未

相淆亂於律體，可見許學夷貶六朝而褒漢魏、唐古，實出於「文體規範評價基

準」。不過，不應輕忽的是，由於許學夷有意另立一種唐古新典範，所持「文

體規範」的內涵並非膠著、定錨於古老的漢魏，亦即並非以漢魏標準去估量後

世六朝、唐人價值；其「文體規範」的內涵實是與時俱進，遂能接納、樂見文

學史動態發展下逐漸孕化出來的一種唐古新體式。許學夷在漢魏外別立唐古典

範，所持「文體規範評價基準」，自然會由世人「必」之學詩觀念所預設的「單

一基準」，拓展為「文學史動態多元基準」。前者，以明代詩學的客觀史實而

言，自然會形成以古典為尚的學詩取向，並由復古派帶來摹古太甚的嫌疑；後

者，在理論上，則將能由模習古典走向自我創新，是謂「通變」：

漢魏、李杜亦各極其至焉。何則？時代不同也。論詩者以漢魏為至，而

以李杜為未極，……皆慕好古之名而不識通變之道者也。76

許學夷曾讚賞劉勰（465 ？ -520 ？）《文心雕龍》論文「得其要領」，77「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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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前揭幾段資料中，許學夷都提到「風格」。正文為求聚焦於「氣暢」、「氣象」，

故並未旁岔討論「風格」，其實這也是許學夷論詩的重要概念。方錫球認為「氣象

風格」是一個概念，指詩的總體特徵。說見氏著：《許學夷詩學思想研究》，頁

153-154。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於「氣象」、「風格」二詞也未以頓號區隔。

實則「氣象」、「風格」有所差異，許學夷論王勃等人七古：「其風格雖優，而氣

象不足」，又論高、岑七古：「初唐始言風格，至此而氣象兼備」，分見《詩源辯

體》，卷 12，頁 141；卷 15，頁 155。可證二者有別。據許學夷論常建五古云：「風

格既高，意趣亦遠」，前揭書，卷 17，頁 174。初步可知「風格」關乎詩之「意趣」，

可視為審美趣味。
76  《詩源辯體》，卷 18，頁 190。
77  同前註，卷 35，頁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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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之說當即得自於此書。據《文心•通變》：「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

方。……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78 可知「通變」之說的重心

實在於「變」，亦即是在遵循文體常法的基礎上，追求文學語言和審美風格的

變化、革新，「故能逞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79 我們似可大膽推想：許學

夷標舉李、杜五古的用心，當不全然僅在於向世人介紹其特色、價值，更能進

一步由李、杜反照復古派的當代處境，以「通變」之說痛下一帖良藥。其另文

可證：

五言古，體有常法，苟非天縱，則長篇廣韻，未有所向如意者。今人於

五言古不能自運，輒自託於漢魏，蓋昧於「西京、建安多不足以盡變」

之說也。80

宗尚漢魏，本為美事，當時竟變質為學詩者無法「自運」的託詞。「自運」，

指自我創造，據文中的描述，其理想狀態必須是在遵循文體常法基礎上，進臻

於「所向如意」。實則這就是「通變」，也就是李、杜五古境界。81 此種境界

與時人呈現極強烈的落差，對照之下，豈不足以為其藥石？ 82 上引文結尾徵

引王世貞《藝苑卮言》評李攀龍詩語，原文為：「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

酷得風神；大抵其體不宜多作，多不足以盡變，而嫌於襲」，83 王世貞勸人勿

過度沉溺平典質實的漢魏古詩，否則容易墮入單調、窠臼。許學夷批評時人不

明瞭此理，然不無嘲諷意味的是，連王世貞自己也還無法正視李、杜五古的價

值。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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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卷 6，

頁 519。
79  同前註，頁 519。
80  《詩源辯體》，卷 18，頁 191。
81  前曾引文李、杜五古「所向如意」；此語又可見同前註，卷 18，頁 189。
82  許學夷《詩源辯體》有云：「予之論詩，實足為今人藥石」。同前註，卷 34，頁

328。
83  《藝苑卮言校注》，頁 351。
84  王世貞認為李、杜五古或有不逮陶、謝處，許學夷曾兩度提出批評。見《詩源辯

體》，卷 18，頁 191-192；卷 35，頁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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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杜甫歌行「以興御意」創作型態的意義

許學夷討論杜甫七言歌行的資料，多和五古並提；他之推崇杜甫歌行，

恰如其對五古詩史的考察，展現濃厚的對話意識。對歌行之體，何景明貶杜甫

而褒初唐四傑，其著名的說法正是許學夷提出對話的基礎。謹先回顧何景明之

說，藉以突出許學夷的對話意義。何景明〈明月篇并序〉云：

僕始讀杜子七言詩歌，愛其陳事切實，布辭沉著，鄙心竊效之，以為長

篇聖於子美矣。既而讀漢魏以來歌詩及唐初四子者之所為，而反復之，

則知漢魏固承《三百篇》之後，流風猶可徵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

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辭固沉著，而調失流轉，雖成一

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也。85

文中顯示何景明對杜甫七言歌行的評價，有一個轉變的過程：他原初讚賞杜詩

達到了「聖」的境界，後來將杜詩貶為「變體」。對比之下，文中的「漢魏」、

「唐初四子」，應是被推許為「正」。何景明此文針對漢魏「七言詩」處不多，

當因漢魏七言詩創作原即甚少，故在商榷杜甫七言歌行的脈絡中，此文實際重

心實在於標舉初唐歌行，尤著重其「可歌」的音樂性特質。86 許學夷標舉杜甫

七言歌行之觀念，與此迥然有別。

許學夷曾具體徵引〈明月篇并序〉，同時抨擊：「非但不知有神境在，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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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何大復集》，卷 14，頁 210。許學夷曾片段徵引，可參閱《詩源辯體》，卷 18，

頁 192。
86  許學夷云：「仲默後作〈袁海叟集序〉，歌行又欲取法李、杜」，認為何景明爾後

又作〈海叟集序〉，於歌行一體主張取法李、杜；與〈明月篇并序〉比較，顯示何

氏批評立場出現變化，又重新回到尊杜傳統。見《詩源辯體》，卷 18，頁 192。其

實〈海叟集序〉作於〈明月篇并序〉之前；〈海叟集序〉作於正德元年與陸深、李

夢陽共同重編《海叟集》時，〈明月篇并序〉作於正德十一至十三年間與楊慎、薛

蕙論詩時。故許學夷謂為「後作」，實有疏誤；但這並不妨礙他對〈明月篇并序〉

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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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識正變之體」。87 兩點質疑，實屬一體，許學夷無法苟同何景明將杜甫歌行

貶為「變體」，更認為杜詩不僅是「聖」，而是更高的「神境」。具體來看，

他對何景明的商榷，仍是通過文學史脈絡來展開：

七言古，正變與五言相類。張衡〈四愁〉、子桓〈燕歌〉，調出渾成，

語皆淳古，其體為正；梁陳而下，調皆不純，語多綺豔，其體為變。蓋

古詩調貴渾成，不貴諧切，但漢魏篇什不多，而體未宏大，學之者不足

以盡變，故直以高、岑為正宗，李、杜為神品耳。88 

據文中描繪的七言詩史，漢魏為「正」，南朝梁陳以下為「變」，至盛唐高、

岑又回到「正宗」，李、杜進一步臻於「神品」。當中，漢魏七言詩較少，語

言表現也尚欠宏大，許學夷最標舉的七言歌行，其實是指盛唐高、岑、李、杜。

依此，杜甫歌行便不再是何景明貶抑的「詩歌之變體」。我們尚可發現，所云

「古詩調貴渾成，不貴諧切」，這其實也是勾消了何景明對於歌行之體所看重

的音樂性價值。換言之，梁陳至初唐歌行之作，雖有和諧的音樂性，卻非許學

夷所重視者，他更介意的乃是「調皆不純」的問題，故又云：

自梁陳以至初唐，聲俱諧切，故其句多入律而可歌。然所謂不純者，蓋

句既入律，則偶對宜諧，轉韻宜平仄相間，雖不合古聲，庶成俳調；今

句則純乎律矣，而偶對復有不諧，轉韻又多平仄疊用，故其調為不純

耳。89 

依此，梁陳至初唐歌行縱使「可歌」，整體價值卻欠理想，原因有二：一是偶

對失諧，二是轉韻平仄疊用，未能平仄相間。因此，其詩滲入聲律避忌，已非

純粹的「古聲」；偶對失諧，特別是轉韻平仄疊用，非純粹的「俳調」，堪稱

古今兩失。

從唐詩史角度來審視，初唐歌行還有其他缺陷，據《詩源辯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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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同前註，卷 18，頁 193。
88  同前註，卷 18，頁 192-193。
89  同前註，卷 18，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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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古，……三子偶儷極工，綺豔變為富麗；然調猶未純，詳見李、杜

論中。語猶未暢，其風格雖優，七言古至此始言風格。而氣象不足。90

案：《詩源辯體》常以「語」之「綺豔」，概括梁陳詩風。可知上引文說初唐

王勃（650 ？ -676 ？）等人「語猶未暢」，當指尚未完全褪去梁陳綺豔之風。

再者，「調猶未純」的問題外，王勃等人也有「氣象不足」之病。對於沈佺期

（656 ？ -719 ？）、宋之問（656 ？ -712）的歌行，許學夷批評：

調雖漸純，語雖漸暢，而舊習未除。91 

沈、宋未能褪去的「舊習」，當仍是「氣象不足」之病。這種弊病，恰是要到

盛唐方能消弭。稍早曾引許學夷說高、岑七古「氣象、風格始備」，逮及李、

杜「氣象、風格大備」，可知「氣象」是盛唐歌行之能超越初唐，最重要的特徵。

進一步聚焦到杜詩學的脈絡來看，許學夷在盛唐中又特別突出李、杜：

變化不測，而入於神矣。92

李、杜、高、岑的「氣象」，超越了初唐；李、杜的「變化不測」，又進一步

超越了高、岑，這何嘗不也是對初唐的再度超越。換言之，李、杜歌行的價值，

一取決於「氣象」，二取決於「變化不測」。後者才是李、杜獨步盛唐之特質。

我們實可理解：許學夷不滿何景明早年僅以「聖」來定位杜甫歌行，批評「不

知有神境在」，實欲揭露杜詩擁有「變化不測」的藝術表現。

許學夷曾徵引胡應麟《詩藪》語：李、杜歌行「變化靈異，遂為大家」。93 

可知他應意會到揭露杜詩「變化不測」的特色，不算是自己的創見。個人認為，

許學夷最為獨到之處，乃是深入探究杜詩此一特色所因依的「創作型態」。請

注意許學夷如何描述盛唐詩的層次性差異，其論高、岑：

才力既大，而造詣實高，興趣實遠。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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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同前註，卷 12，頁 141。
91  同前註，卷 13，頁 145。
92  同前註，卷 18，頁 189。
93  同前註，卷 18，頁 193。
94  同前註，卷 15，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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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原本的脈絡，係在綜論古、近體詩，但無礙於此處的討論。試對照到

李、杜古體：

才力甚大，而造詣極高，意興極遠。李主興，杜主意。95 

從高、岑到李、杜的發展，最顯著的轉換是「興趣」變成「意興」。「意興」

一詞複合了「意」、「興」兩個概念。李白「主興」，和高、岑「興趣極遠」

型態實為類近，可知「意興」之說，主要乃是為凸顯杜甫歌行「主意」的特殊

創作型態。這種型態暗含墮入「變體」的危險因子，許學夷因而代杜甫進一步

提出解釋：

五言古、七言歌行，太白以興為主，子美以意為主。然子美能以興御意，

故見興不見意。元和諸公，則以巧飾意，故意愈切而理愈周。此正、變

之所由分也。96

許學夷不喜「元和」，認為元和詩的癥結正是「以巧飾意」。這和杜甫有別，

杜甫雖然「主意」，但更重要的是「以興御意」。所謂「意」，指刻意求新造

巧的創作意念；「興」是偶然之際感物起情的心靈狀態，在此也被視為杜甫歌

行創作過程中最具主導性的元素，其效果是「見興不見意」。換言之，「意」

在其實際作品中融化無跡矣，不致顯得刻意或造作。

王世貞認為杜甫歌行「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沉雄為貴」，

其原文許學夷曾予徵引，97 前謂杜詩「主意」，可謂直承其說而來。但王世貞

沒有討論到「以興御意」，自然也無法解釋杜詩和元和變體之間的差異，而這

正是許學夷的創發之處。《詩源辯體》另文又云：

子美語雖獨造，而天機自融。……苟得其獨造而不得其天機，則失之重

而板。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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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同前註，卷 18，頁 189。
96  同前註，卷 18，頁 194。
97  同前註，卷 18，頁 194。
98  同前註，卷 18，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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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學夷說杜詩「獨造」，參照前揭王世貞「以獨造為宗」之說，可循線推知這

也正是杜詩「以意為主」之型態的顯現。但許學夷特別指出，最能左右杜詩價

值的關鍵要素，尚非「主意」，而乃是「天機自融」，亦即杜詩自然渾融之藝

術境界。「天機」之「機」，意指「機趣」，許學夷論杜甫七律有云：「子美

七言以歌行入律，豪曠磊落，乃才大而失之於放，其機趣無不靈活。……滄浪

論詩以『興趣』為先，誠為有見」，99 可知他強調杜詩「天機自融」，實非得

自「主意」，而乃是「興」的發用結果。

總括來說，「以興御意」的觀念，不僅是在深入解釋杜甫歌行的價值，對

當代學杜者而言，何啻也是提醒「興」的重要。據《詩源辯體》記載，時人學

杜，或出於「強致」，其實是和杜詩背道而馳：

盛唐七言歌行，李、杜而下，惟高、岑、李頎得其正宗，王維、崔顥抑

又次之。然今人才力未必能勝高、岑而馳騁每過之者，蓋歌行自李、杜

縱橫軼蕩、窮極筆力，後來往往慕李、杜而薄高、岑，故多不免於強致，

非若高、岑諸公出於才力之自然也。試以全集觀之，高、岑諸公雖未極

縱橫，而眾作可觀；今人雖或縱橫，而他不免於失故步矣！ 100

所述應是當時復古派的一種迷思：時人驚嘆於李、杜歌行變化不測之境，遂輕

看高、岑諸家；但時人「強致」擬效之，其創作成果竟反而遜於高、岑諸家「出

於才力之自然」。這麼看來，當時復古派對於李、杜代表歌行最高典範，雖有

共識且能付諸模習實踐，卻也不禁令人滋生迷惑：究竟該勉強一己有限之才去

追攀李、杜？抑或如高、岑諸家純任自然之才？許學夷並未給出解答，但細味

上文，他彷彿有意稍微平復高、岑諸家應有的價值。依前所述，高、岑出於「自

然」，而非勉強的創作，正可理解為「興」的發用。

這個傾向在其論杜甫與盛唐律詩處可看得更清楚――

• 31 •

99  同前註，卷 30，頁 286。
100 同前註，卷 17，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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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杜甫與盛唐諸家律詩「各自為勝」的意義

若將許學夷的杜甫律詩批評，放回復古派詩學傳統脈絡中，可發現其最大

特色在於釐出「杜詩」、「唐詩」的分野。前文已曾論及，他正是透過這樣的

「基本觀點」，去回應前行的「七律第一」議題。更深入地考察，許學夷對杜

詩、唐詩之間的「關係」，也有很獨到的論述，且同樣流露濃厚的對話意識。

具體來說，許學夷推賞王世貞《藝苑卮言》「最為宏博」，但認為「古、

律獨推子美而不及李白、盛唐，自是偏見」。101 複按王世貞原本的說法：「五

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102 王世貞五律、歌行、七律尊杜，

確實不夠重視李白和盛唐諸家在這些詩體上的價值。許學夷視為「偏見」，不

算太強烈的批評，可推知他未必貶抑杜詩價值，只是想力求公允。

許學夷《詩源辯體》另曾商榷王說：

盛唐律詩，子美信大，而諸家入聖者，亦是詣極。嚴滄浪云：「詩之大

概有二，曰：優游不迫、沉著痛快。」此正諸家與子美境界也。又云：

「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云云，則諸家境界，

寧復有未至耶？元美必欲以子美為極至，諸家為不及，其說本於元微之

及宋朝諸公，開元、大歷（曆）不聞有是論也。103

許學夷將杜甫的詩史地位界定為「大」，盛唐諸家為「入聖」，認為各具價值。

這和王世貞偏尊杜詩，昭然有別。此意屢見《詩源辯體》，可再舉一例：

盛唐諸公律詩，得風人之致，故主興不主意，貴婉不貴深。謂用意深，

非情深也。……子美雖大而有法，要皆主意而尚嚴密，故於「雅」為近，

此與盛唐諸公，各自為勝，未可以優劣論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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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同前註，卷 35，頁 346。
102 《藝苑卮言校注》，卷 4，頁 166。
103 《詩源辯體》，卷 17，頁 183。
104 同前註，卷 17，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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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學夷還在與人問答場合中加以申論：

或問：「子美五、七言律，較盛唐諸公何如？」曰：盛唐諸公，惟在興

趣，故體多渾圓，語多活潑。若子美則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故體多

嚴整，語多沉著耳。此各自為勝，未可以優劣論也。105

這些論述都能拿出更充分的理由去證明杜甫和盛唐諸家「各自為勝」。不過，

在王世貞舊說對比下，尤可發現，他其實更是想摘掉杜甫長久來享有的獨尊冠

冕，刻意拉抬盛唐諸家律詩的價值位階。106

據上引文，杜甫和盛唐諸家律詩的根本差異，乃在「主意」、「主興」的

「創作型態」，分別造就「嚴密」、「嚴整」、「沉著」與「貴婉」、「渾圓」、

「活潑」之類相異的藝術表現。本文稍早論歌行處曾觸及；杜甫歌行「以興御

意」，「興」是創作過程中最具主導性的力量、要素，恰可呼應此處許學夷刻

意拉抬盛唐諸家價值位階的觀點。但我們尚須進一步留心：許學夷之所以提出

這樣的觀點，其實仍是基於「文體規範評價基準」。因為若聚焦到「律詩」一

體來說，盛唐諸家是較符合基準的：

五、七言律，沈、宋為正宗，至盛唐諸公而入於聖。五、七言古，高、

岑為正宗，至李、杜而入於神。……故古詩以才力為主，律詩以造詣為

先。107 

文中指出：「古詩」、「律詩」，各有「才力」、「造詣」的不同講究，故在

唐代也有不同的代表作家。所提「造詣」之說，至為緊要，在許學夷所勾勒的

文學史圖像中，這正是由沈、宋進臻於盛唐諸家律詩的關鍵元素：

唐人律詩，沈、宋為正宗，至盛唐諸公則融化無跡而入於聖。沈、宋才

力既大，造詣始純，故體盡整栗，語多雄麗。盛唐諸公，造詣實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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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同前註，卷 19，頁 214。
106 關於杜甫與盛唐諸家各自為勝之說，方錫球認為其目的「在反對後七子師杜『百年

萬里』、『叫呶日甚』的流弊及其對盛唐詩歌和盛唐『氣象』的誤解」。見氏著：《許

學夷詩學思想研究》，頁 108。個人意見不同，故以下的討論方式也和方文有別。
107 《詩源辯體》，卷 18，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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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實遠，故體多渾圓，語多活潑耳。108

沈、宋所以僅為「正宗」，係因過度注重「才力」。參照前文，這是古詩而非

律體之所宜。許學夷論盛唐諸家律詩，則不復強調「才力」。此外，這段文字

還有一段特殊的敘述：沈、宋「造詣始純」，盛唐諸家「造詣實深」，遂能開

展出先前所無的「興趣」，顯現「渾圓」、「活潑」之類的藝術表現。

許學夷《詩源辯體》屢見徵引嚴羽（1195 ？ -1245 ？）詩論，標舉「興趣」，

實受沾溉。有關嚴羽所論「興趣」，當代學者研討豐碩，「或從創作過程言，

或從作品的審美構成言，或從作品的藝術效果言，或兼而言之，都有其相對的

合理性，因為興趣涉及到創作過程、表現方式、藝術效果，可以從各方面展開分

析」。109 換言之，這個概念，可由不同角度來解釋。許學夷的「興趣」用法，也

隨著不同的行文脈絡而略有差異。前謂盛唐諸家律詩「興趣實遠」，大抵可指一

種悠遠綿長的審美趣味。但在下面這份資料中，「興趣」是指盛唐人的創作型態：

盛唐諸公律詩，形跡俱融，風神超邁，此雖造詣之功，亦是興趣所得

耳。……謝茂秦亦云：「詩有不立意造句，以興為主，漫然成篇，此詩

之入化也。」110

可知「興趣」大抵相通於謝榛《詩家直說》中所提「以興為主」的創作型態。

許學夷的「造詣」，其實也和嚴羽詩論中的「妙悟」有關，《詩源辯體》云：

盛唐諸公律詩，不難於才力，而難於悟入；悟則造詣斯易耳。嚴滄浪云：

「孟襄陽學力孟浩然，襄陽人。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上者，

一味妙悟而已。」111

可知「造詣」的涵義誠然有別於「悟」、「妙悟」，卻有緊密之關連。當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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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同前註，卷 17，頁 179。
109 宋•嚴羽著，張健校箋：《滄浪詩話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頁 161。
110 《詩源辯體》，卷 17，頁 181-182。所引謝榛之語，見明•謝榛著，李慶立、孫慎

之箋注：《詩家直說箋注》（濟南：齊魯書社，1987 年），卷 1，頁 142。
111 《詩源辯體》，卷 17，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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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已指出：嚴羽的「妙悟」係指覺解正確的詩道，假如詩歌能表現「興趣」，

其創作過程必然是超越了知識，不涉理路、言筌，便可稱之「妙悟」。112 在

上引文中，我們必須注意「悟則造詣斯易」，可知「悟」是「造詣」的前提，

「造詣」就是「悟」所達致的某種境界。故《詩源辯體》又云：

盛唐諸公律詩，皆從悟入，而悟入乃自功夫中來。113 

可知「悟」其實並不玄虛，而可藉由某種專心致志的功夫達致。因此，許學夷

又曾比較沈、宋和盛唐諸家：

嚴滄浪云：「詩道惟在妙悟。然有透徹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盛唐諸

公，透徹之悟也。」……初唐沈、宋律詩，造詣雖純，而化機尚淺，亦

非透徹之悟。惟盛唐諸公，領會神情，不倣形跡，故忽然而來，渾然而

就，如僚之於丸，秋之於奕，公孫之於劍舞，此方是透徹之悟也。114

據文中所述，嚴羽為「妙悟」劃分出程度之別，就彷如沈、宋雖有「造詣」，

卻還不是「透徹之悟」，至盛唐諸家方能臻於「透徹之悟」。是可印證所謂「造

詣」，涉及「悟」之深淺、精粗的不同境界。

從文學史發展的歷時脈絡來說，許學夷為了凸顯盛唐諸家律詩的可貴成

就，不能不援舉沈、宋對照。但在某種程度上，其論沈、宋彷彿也是在影射杜

甫。許學夷《詩源辯體》記載：

盛唐諸公律詩，多融化無跡而入於聖，血氣方剛時未易窺其妙境。李本

寧云：「弇州先生元美嘗謂杜子美不啻有十王摩詰語，竊謂軒輊太過。

後見先生晚年定論，殊服膺摩詰。」已上本寧語。即此而推，則元美之

主於沈、宋者，亦血氣方剛時見也。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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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參閱《滄浪詩話校箋》，頁 31-33。
113 引文後更引宋呂本中之說相印證：「悟入之理，正在功夫勤惰間。張長史見公孫大

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

使他人觀舞劍，有何干涉也？」見《詩源辯體》，卷 17，頁 180。
114 同前註，卷 17，頁 181。
115 同前註，卷 17，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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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貞《藝苑卮言》大力讚揚沈、宋精研律體，許學夷推測是其年少未臻成熟

的想法。116 耐人尋味的是，文中引李維楨（1547-1626）語也說：王世貞年少

時認為杜詩價值高於王維（701-761），晚年則很欣賞王維。117 可見沈、宋和

杜甫，都被推定是王世貞年少未臻成熟的偏好。換而言之，盛唐諸家律詩的妙

境，可代表一種更成熟、圓融而可靠的詩歌美學。且不談沈、宋，許學夷此說

儼然反叛了復古派長久來的尊杜傳統，其欲揄揚盛唐的意圖，昭然若揭！ 118 

盛唐諸家，王維以外，孟浩然（689-740）也被許學夷舉出來和杜甫對比。

他強調孟浩然「才力小」、「造詣勝於才力」，119 惟詩歌價值毫不遜色：

李、杜二公詩甚多，而浩然詩甚少。蓋二公才力甚大，思無不獲。浩然

造思極深，必待自得，故其五言律皆忽然而來，渾然而就，而圓轉超絕，

多入於聖矣。120

文中對孟浩然的描述，與前述盛唐諸家律詩之特色實合符契，皆屬「聖」境。

此外，許學夷《詩源辯體》還曾舉出崔顥來對比杜甫：

盛唐七言律，多造於自然，而崔顥〈黃鶴〉、〈鴈門〉又皆出於天成。

蓋自然尚有功用可求，而天成則非人力可到也。予嘗謂：浩然五言、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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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參閱《藝苑卮言校注》，卷 4，頁 160。胡應麟《詩藪》曾讚揚沈、宋律體精嚴，

也由此角度推賞盛唐詩，遭到許學夷指摘：「元瑞於唐律不貴渾圓，而貴嚴整」，

「元瑞前言興象、風神，未必實有所得也」，《詩源辯體》，卷 17，頁 186。又謂

胡氏詩學雖佳，「惟於唐律化境，往往失之」，前揭書，卷 35，頁 348。
117 李維楨語見氏著：《大泌山房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四庫全書存

目叢書》集部第 153 冊，影印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卷

131，〈黃友上詩跋〉，頁 32 下。李文又見引於明•費經虞：《雅倫》，卷 9，收

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年），頁 9810。
118 復古派對杜甫和盛唐諸家律詩的評議傳統，誠非本文所能概盡。然而，許學夷所明

確瞄準的對象，明顯是王世貞「必欲以子美為極至」之說。其實，王世貞的觀點正

符合復古派尊杜的傾向，他並不反對盛唐諸家之作，只是認為杜詩價值尤高。本文

稍早曾論及，胡應麟《詩藪》論五七言律詩也有類似的見解。
119 相關說法屢見，參閱《詩源辯體》，卷 16，頁 160、164、165、167。
120 同前註，卷 16，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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顥七言如走盤之珠，非若子美之律以言解為妙耳。121

透過孟浩然、崔顥等盛唐詩人的對比，許學夷認為益能凸顯杜甫律詩的「以言

解為妙」。「言解」，指杜詩妙處是可讓人藉用語言去具體解釋、描述，而不

像孟、崔或盛唐諸家詩中蘊含某種難以言筌、朦朧隱約的趣味。換言之，杜甫

律詩，自有其「妙」，但此妙無法掩蓋或壓低盛唐諸家。

杜甫和盛唐諸家，一再被許學夷捏塑成二元分立的審美陣營。雖然盛唐諸

家較符合「律詩」的文體規範，但如前所述，許學夷也坦承杜律「變勝於正」，

故的確不易強加軒輊。然而，許學夷特在杜甫外拉抬盛唐諸家價值位階，實有

兩項非常重要的意義：一是針砭當時復古派摹擬之弊。據《詩源辯體》的記述，

時人對孟浩然詩懷抱著某種矛盾心理：

浩然才力雖小，然為短篇則有餘。……今人心知其美而未敢顯言贊之

者，蓋緣世多夸大之士，動以崢嶸浩瀚為務，恐人以狹小視之耳。此不

自信之過也。122

當時更有人帶著輕視盛唐諸家的眼光：

今之學者多不欲為盛唐，非其才力不逮，蓋悟有未至，以盛唐為平易，

不足造耳。123

這兩段資料都沒有提到杜甫，但結合前面的討論脈絡來看，文中自我托大、追

求崢嶸浩瀚而蔑視平易自然，這些情況，恐怕都和學杜較為接近。雖然只是一

種推測，惟時人不盡然能理解盛唐諸家詩的特色、價值，當為許學夷深感焦慮。

《詩源辯體》還曾記載一段關於「沿襲」問題的對話：

或曰：「詩貴超脫，不貴沿襲。子之言，無乃以沿襲為事乎？」曰：盛

唐造詣既深，興趣復遠，故形跡俱融，風神超邁，此盛唐之脫也。學者

有盛唐之具，斯亦脫矣；若更求脫於盛唐，則吾不知也。124

121 同前註，卷 17，頁 172。
122 同前註，卷 16，頁 164。
123 同前註，卷 17，頁 180-181。
124 同前註，卷 32，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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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對話脈絡中，「沿襲」指轉相摹擬導致陳陳相因，「超脫」則是超越前

人的窠臼。文中提到，當時有人質疑學盛唐就是自甘於「沿襲」；這大概是公

安、竟陵一類「師心」的論調。許學夷回應巧妙：學詩者假如能深刻體會、取

法盛唐所以為盛唐的「造詣」、「興趣」，無意為詩，妙手天成，自然就是一

種「超脫」。換言之，許學夷正是主張透過學盛唐，去突破當時復古派實存且

屢遭質疑的摹擬流弊。

對於七律，胡應麟曾多方擘劃理想的體式。125 從許學夷的徵引和回應中，

仍可看出他對「超脫」之境的嚮往：

元瑞此論，本欲兼眾善、集大成，而實不免於罔世。作者造詣既深，興

趣既遠，則下筆悠圓而眾善兼備，乃不期然而然者。若必有意事事合法，

則不惟初學無可措手，即深造之士亦難於結撰矣。126

蓋胡應麟曾對七律作法提出許多繁複的規定，許學夷如此回應。這種「超脫」

之境，乍看破棄了「事事合法」，實則創作者只要仰賴「造詣」、「興趣」，

終能「眾善兼備」，正是契合於更為深層、精髓的律體規準。緣此，許學夷自

然會鄙夷時人專意於分析杜詩語言技法；彼等詩法至上之論，「實於杜律一無

所解」。127 是知，許學夷崇尚盛唐，不但有意提倡一種新的創作觀，以突破

復古派摹擬流弊；這種創作觀也反饋為對時人片面標榜杜甫詩法價值的批評。

第二項意義，乃是有助於創建一套正確的學杜方法。杜詩難讀又不易學，

如何學杜向來是復古派最關懷的問題。許學夷自認有一套創見：

子美五、七言律，命意創句與諸家不同。後之學者欲學子美，必須先學

諸家，既而於子美果有所得，然後變調以學之，庶幾不謬。不然，恐徒

有重拙之纇，不能入其壺奧也。今之初學，輒慕子美，及問子美佳處，

125 胡應麟認為七律首重格調精嚴、穩愜，可參閱拙著：〈鑒戒與重構：論胡應麟《詩

藪》的杜詩批評〉，《文與哲》第 29 期（2016 年 12 月），頁 152-153。
126 《詩源辯體》，卷 17，頁 187。
127 同前註，卷 19，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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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兒童之見耳。故予論之如此，此前人所未道也。128

胡應麟對於五律，原有先學盛唐諸家再歸宿於杜詩這樣看似相仿的論調；129

實則上文「然後變調以學之」一語切不可忽，「變調」指改變創作型態，許學

夷認為應先學盛唐諸家，未來若有志於學杜，在充分瞭解杜詩價值、問題或缺

陷的情況下，方能改由另一種較切合於杜詩特質的創作型態來模習。其先學盛

唐諸家，應是秉持「主興」的創作型態；未來若「變調」學杜，則應是改持「主

意」的創作型態，這完全是兩套不同的進路，朝向兩種不同的詩歌審美特色。

可見許學夷終究未如胡應麟將杜甫和盛唐諸家編織到同一個學詩方法程序。至

其所以主張先學盛唐諸家，當仍出於文體規範的考量，欲學詩者掌握律詩的正

體良規。

四、結　論

正如《詩源辯體》書名，許學夷非常強調「辯體」，其杜詩論評，常出之

以一種具體舉證詩作和細緻辯體互為交織的論述模式。藉此，許學夷不僅針對

杜甫詩體、代表性篇目甚或局部章句之審美特色，進行精細的分類、描述和評

價，而且能以平實的態度甄別杜詩缺陷之處。前文曾進一步挖掘許學夷的「評

價基準」，是否符合「文體規範」自是首務，他對於杜甫歌行「苦心精思」的

「創作態度」，亦別具青眼。許學夷為了遂行精密的辯體論述，曾就杜甫律詩

拈出「本體」、「小變」的重要概念。「本體」之說，旨在點明杜詩最具代表

性的特色，因「利鈍雜陳」的杜詩特性，實有助於學杜者認清價值、瞄準目標。

128 同前註，卷 19，頁 214。
129 胡應麟云：「學五言律，毋習王、楊以前，毋窺元、白以後。先取沈、宋、陳、杜、

蘇、李諸集，朝夕臨摹，則風骨高華，句法宏贍，音節雄亮，比偶精嚴。次及盛唐

王、岑、孟、李，永之以風神，暢之以才氣，和之以真澹，錯之以清新。然後歸宿

杜陵，究竟絕軌，極深研幾，窮神知化，五言律法盡矣。」見氏著：《詩藪》，內

編卷 4，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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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小變」之說，導向杜詩「變」勝於「正」的評價，特能展現許學夷論詩

之驚人膽識。此外，前文尚曾觸及杜詩的音聲價值議題，以及「杜詩」、「唐

詩」二元分立觀點。

當前學界已注意到許學夷對楊慎杜甫詩史說的辨證，實具新意。130 但個

人以為此說在許學夷杜詩學系統中僅屬「餘論」；其杜詩學最重大的意義，當

在於甚可回應復古派摹擬太甚、內外交迫的時代處境。誠如前文的討論，許學

夷基於「文學史動態多元基準」，淡化了復古派以漢魏五古為宗的傳統，特別

肯定李、杜「通變」之價值，尤強調杜甫對古典傳統的辨證性創造。又如針對

歌行一體，許學夷特別凸顯杜甫乃抱持著一種「以興御意」的創作型態，遂能

避免墮入元和變體。諸如此類的觀點，與其單純視為只是在建立客觀性的杜詩

學知識，其實更值得注意其對世人學杜觀念的警醒、啟迪：唯有「通變」才是

學詩者面對古典傳統最好的姿態，方可走出古詩創作活路，而避免墮入單調、

窠臼；亦唯有透過「以興御意」的創作型態，方能穩當地步上歌行創作正道，

展現兼具創造力和天機自融的珍貴價值，而避免流於板重甚或墮入元和諸家那

樣的「變體」。

至於許學夷尚曾多方闡論杜甫和盛唐諸家律詩「各自為勝」，其意義尤

為重大。其論詩嘗借鑑禪學而有「破三關」之說，這正是徹悟詩道前的最後一

關。  131 然則，許學夷刻意拉抬盛唐諸家律詩價值位階的真正意圖，可謂昭然。

其所以然者，實欲藉取法盛唐諸家主「造詣」、任「興趣」的創作型態，去突

破當時復古派的摹擬流弊，並創建一套先學盛唐諸家既而變調學杜的學杜方法

論。「杜詩批評」儼然成為許學夷用以矯治時弊的工具，《詩源辯體》云：

或問予：「歐陽公不好杜詩，其意何居？」……子美之詩，間有詰屈晦

130 這項議題，最詳要的討論可見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北京：三聯書店，

2012 年），頁 117-126。
131 許學夷云：「予論盛唐律詩為破第三關，學者過此無疑，斯順流而下矣。元瑞實破

三關。」小註：「又論子美五言律及子美七言律『風急天高』一則，為破第三關。」

見《詩源辯體》，卷 17，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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僻者，不好杜詩，特借以矯時弊耳。132

許學夷容或並未「不好杜詩」，但參照上文，他對自己站在杜詩對面拉抬盛唐

諸家，以「杜詩批評」作為矯治時弊的工具應有自覺。其實在復古派以尊杜、

學杜為核心的詩學傳統下，許學夷此說深具反叛性；然而此說果能消弭摹擬流

弊，且能繼續堅守古典詩歌美學理想，他亦足當復古派大功臣。

前文的討論中，我們一再強調、凸顯許學夷觀點的新異性；然而必須說明

的是，他在杜詩學脈絡中暗含其對盛唐諸家的傾心，當可反映明代詩學批評史

的一大趨勢。姑且不論《詩源辯體》曾注意到王世貞晚年轉向「殊服膺摩詰」，

王世懋（1536-1588）《藝圃擷餘》云：「李于鱗七言律，……海內為詩者，

爭事剽竊，紛紛刻鶩，至使人厭。予謂學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尚不如學盛

唐。何者？老杜結構自為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以意象聲響得之。」133 

同樣針對「剽竊」的流弊，開出學老杜不如學盛唐的救治之方。再據文末云：

「正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成，為韓、為柳；

我卻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134 可知他是主張取法乎上，認為學李攀

龍最好的方式不是摹擬李詩，而是向上取法李詩淵源所自的杜詩和盛唐詩，這

主要是想擴大取法範圍。又如馮復京（1573-1622）《說詩補遺》云：「杜氣

勍筆蒼，適羅世變，故應剏千古未備一格。盛唐諸公不必如此，後人學老杜，

又未若學盛唐也。」135 命意亦大抵相仿。只是這類表述難免較零散，也並未

碰觸到杜詩和盛唐詩之間的評價問題，終不若許學夷之反覆論說、深切著明。

個人以為，從批評史的角度來看許學夷杜詩學，最值得注意者尚不在於

他反映了明代詩學趨勢，而在於他最堪代表此趨勢而成為清初王漁洋（1634-

1711）的先聲。不妨稍加對照，漁洋曾如此看待杜甫在唐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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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同前註，卷 19，頁 221。
133 明•王世懋：《藝圃擷餘》，見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

2001 年），頁 778。
134 同前註，頁 778。
135 明•馮復京：《說詩補遺》，卷 6。見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頁 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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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以來談詩家，乃祧盛唐諸人而專宗少陵，然攷之唐人之緒論，及唐

人選唐詩，固未始有宗少陵之說。136 

其回溯唐人實況，推定杜甫在唐代未嘗擁有獨尊地位，討論方式、觀點實近於

前述許學夷批駁王世貞處。又如許學夷自稱受司空圖（837-907）影響：

司空圖論詩云：「梅止於酸，鹽止於醎，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

醎酸之外。」此言唐人律詩有得於文字之表也。137

並讚賞此言「得唐人精髓」；138 他又多番徵引嚴羽詩論，至謂「滄浪論詩，

與予千古一轍」。139 持以對照漁洋《唐賢三昧集》序：

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

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

無窮。」司空表聖論詩亦云：妙在酸醎之外。康熙戊辰春杪，歸自京師，

居寶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於二家之言，別有會心。140

漁洋詩學體系博大精深，非本文所能詳盡，但如上的初步對勘，不難察覺雙方

之相似。或許由於終生隱逸，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許學夷格外期盼後世讀

者認同，屢言：「是書苟行，十年之後必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後之君子

必有謂予知音者」，「後必有繼起而相應者」，141 漁洋應可當之。兩人卒歲

生辰僅隔一年，未嘗不能視為批評史上遞相傳承的巧合。我們雖沒證據說漁洋

必受「影響」，但面對這位當時寂無聞焉卻胸懷創見的詩論家，實有必要給予

更多關注。

（責任校對：邱琬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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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清•郎廷槐：《師友詩傳錄》，見清•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頁 145。
137 《詩源辯體》，卷 17，頁 182。
138 同前註，卷 35，頁 334。
139 同前註，卷 35，頁 337。
140 清•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 年），頁

1534。
141 《詩源辯體》，卷 17，頁 183、187；卷 36，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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